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美容與造型系學生畢業門檻作業要點 

101.11.12 一Ｏ一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課程委員會會議訂定 

101.11.13 一Ｏ一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101.11.13 一Ｏ一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群務會議通過 

103.07.29 一Ｏ二學年度第二學期第六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07.30 一Ｏ二學年度第六次教務會議 

105.2.25 一Ｏ四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105.6.15 一Ｏ四學年度第二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通過 

105.06.22 一Ｏ四學年度第九次教務會議通過 

107.9.4 一Ｏ七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9.12 一Ｏ七學年度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本校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辦法，特訂定「南亞技術學院美容與造型系學

生畢業門檻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 二 條 本要點以日間部之大學部學生為適用對象。 

第 三 條 本系學生畢業門檻，係指學生依本系規定修畢應修學分之外，再另通過相關

檢核項目及標準稱之。 

第 四 條 本系成立「學生畢業門檻審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成員為課程委員會

之教師代表，任期為一學年，處理本系學生畢業門檻相關事宜。 

第 五 條 本系學生畢業門檻之檢核項目及標準，以獲得下列其中乙項為原則： 

(一)證照：畢業前取得本系學生證照獎勵一覽表中所列之證照至少一項。 

(二)競賽：畢業前取得本系認可之校內外專業比賽獲得前三名者。 

(三)學程：選修學校開設之學程課程並全數獲得通過。 

(四)其他：修習本系規劃之補救課程成績及格。 

第 六 條 學生畢業門檻之訂定，應以學生個人學習成就之達成為訴求，若以團隊合作

成果為畢業門檻者，限制參予團隊之人數至多五人。 

第 七 條 本系學生畢業門檻分為校訂及院(系)訂項目，校訂參考通識教育中心、語言

中心訂定項目或院訂定項目亦作為本系學生畢業門檻。 

第 八 條 本系學生於四年級下學期前未達成第五條中(一)至(三)項之畢業門檻者，須參

與第(四)項由本系規劃之補救課程，協助順利通過畢業門檻。 

第 九 條 本系學生畢業門檻自 105 學年度起入學新生採用。 

第 十 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容與造型系 畢業門檻檢核申請表 

南亞技術學院 美容與造型系 畢業門檻檢核申請表 

       年       班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1.證照 

證照名稱 級數 測驗日期 審查人簽章 

    

2.競賽 

競賽名稱 成績 競賽日期 審查人簽章 

    

3.學程 

學程名稱 學分數 完成學期 審查人簽章 

    

4. 其他 

補救課程名稱 學分數 成績 審查人簽章 

    

 

審 核 結 果 

□ 通過畢業門檻。 □ 未通過。原因： 

申請人簽名 學生畢業門檻審核委員會簽章 系主任簽章 

   



附件二：未取得專業能力畢業門檻之補救課程表 

未取得專業能力畢業門檻之補救課程表 

補救課程 學分數 成績 

   

*規劃補救課程：於四年級上學期或下學期修習 0 學分 2 小時之『職場倫理與就業力』

課程。 



附件三：畢業門檻檢核名冊 

南亞技術學院 美容與造型系   學年度   學期 

畢業門檻檢核名冊 

班級 學號 姓名 
繳交 

申請表 

通過項目 
通過 

畢業門檻 
備註 語文能力 專業

能力 中文 英文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 除修習本系規定課程規劃表之學分數及科目外，另需具備（1）語言中心【英文能力】

畢業門檻至少一項門檻標準，以及（2）達美容與造型系【專業能力】畢業門檻至少一

項門檻項目始能畢業。 

 

系承辦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                系主任簽章： 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附件四：畢業門檻審核委員會認可證照種類及名稱一覽表 

美容與造型系 學生畢業門檻審核委員會認可證照種類及名稱一覽表 

項

次 
證照名稱 級數 備註 

1 
電腦繪圖概論與數位色

彩配色 
相當丙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2 CWP 時尚婚禮企劃師 乙級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理協會 

3 美容技術士 乙/丙級 行政院勞委會 

4 美髮技術士 乙/丙級 行政院勞委會 

5 男子理髮技術 乙/丙級 行政院勞委會 

6 化妝品行銷企劃師 乙級 工研院產業學院 

7 
生技化妝保養品研發管

理師 
乙級 工研院產業學院 

8 化妝品管理諮詢師 甲/乙/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9 妝品行銷規劃師 甲/乙/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10 顧客關係管理企劃師 甲/乙/丙級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 

11 化學技術士 乙/丙級 行政院勞委會 

12 彩繪師認證 
教育部證照代碼

7117 
中華國際彩繪藝術協會等 

13 芳療(師)證照 國際證照 
美國NAHA國家整體芳療協

會等 

14 時尚設計管理師 甲級 CIIP 國際認證中心 

15 品牌行銷管理師 甲級 CIIP 國際認證中心 

16 國際禮儀管理師 甲級 CIIP 國際認證中心 

17 文化節慶觀光管理師 甲級 CIIP 國際認證中心 

18 美甲師證照 
C 級 /二級以

上 
美國密西根MNS總會等 

20 美睫師證照 
C 級 /二級以

上 
美國密西根MNS總會等 

21 女裝技術士 甲/乙/丙級 行政院勞委會 

22 電繡技術士 丙級 行政院勞委會 

23 影視造型設計 初級以上 台灣美容產業技能協會 

備註: 

1. 適用對象：105 學年度起新生。 

2. 視需要本系可適時增減證照種類，但證照新增標準需參照雲科大系統提供的資

料為標準。 


